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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校办〔2021〕78号 

 

学校各单位： 

根据《重庆市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技术等级（岗位）考核

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1 年度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技术等级

（岗位）考核工作的通知》（渝人工考〔2021〕1 号），结合我校

实际情况，现将学校 2021年度工勤人员技术等级（岗位）考核工

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我校在编在岗、符合确定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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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或晋升技术等级条件的工勤人员。 

本次技术等级考核的工作年限、本等级工作年限和年龄计算

等截止时间为 2020年 12月 31日。本等级工作年限，从本人执行

本等级工资之月起计算。 

二、申报条件 

2016—2020年连续 5年年度考核为合格及以上的工勤人员，

可按以下条件申报相应技术等级考核。 

1.申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的，按照《重庆市人事局关

于印发<重庆市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升级考试考核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渝人发〔1998〕116号）文件的申报条件执行。 

2.申报技师、高级技师的，按照学校《关于印发<重庆大学

工人技师和高级技师评聘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重大校〔2014〕

388号）文件的申报条件执行。 

3.安置到学校的退役士兵，比照地方机关事业单位同等条件

人员确定申报等级。 

4.申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的申报工种必须与

其现从事的工作岗位和已获等级证书所列工种一致。申报技师、

高级技师的，按照《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增设计算

机操作高级技师职务有关问题的通知》（渝人社〔2017〕59 号）

文件规定工种目录执行。 

工勤人员有以下情况的，不得参加本次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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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党内严重警告或记过以上处分且现仍在处分期内的； 

2.在被羁押、拘役、判处徒刑宣告缓刑期间的； 

3.一年中累计休病假超过 3个月或因故未上班超过 1个月的； 

4.其他不符合申报条件的。 

三、申报程序 

1.个人申报 

符合条件的工勤人员根据本人情况据实向所在单位申报相

应技术等级考核。 

2.二级单位资格初审 

各二级单位对符合申报条件的申报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审查

合格且公示无异议的。由个人填写《重庆市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

员申报技术等级（岗位）考核情况登记表》（申报初级工、中级工、

高级工的，填写附件 1，申报技师、高级技师的，填写附件 2）一

式三份，另附等级证书复印件 1份、学历证书复印件 1份、身份

证复印件 1份、证件照电子版（小于 200kb）。 

3.二级单位汇总 

各二级单位负责汇总本单位报名人员并填写《机关事业单位

工考人员数据采集表》电子档(见附件 3)和分工种填写《重庆市

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技术等级晋升申报汇总表》（见附件 4），

汇总表需打印一份由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后连同申报人的所有材

料，于 2021年 7月 9日前报送人事处，超过规定时间不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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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复审报名 

学校将严格按照申报条件对报名人员进行审查，审查合格的

报送重庆市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技术等级（岗位）考核办公室，

经市工考办审核通过且报名成功的，方能参加本次晋升技术等级

（岗位）的考核工作。 

四、考核内容和培训考试 

1.考核内容 

工考内容包括：政治思想表现、生产工作成绩和技术业务水

平。政治思想表现考核主要包括政治素质、遵纪守法、职业道德、

工作态度等；生产工作成绩考核主要包括完成生产、工作任务的

数量和质量，生产工作中解决技术问题的水平、从事技术创新和

技术发明的成果及安全生产的达标情况等；技术业务水平考试主

要包括技术业务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考核标准按国家职业标准

进行，考核的技术工种岗位目录按原规定执行。 

2.培训考试 

重庆市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负责对已报名并自愿参加培

训的人员开展培训，重庆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负责理论、实

作考试，市工考办负责认定和评审。 

培训、考试有关事宜在报名结束后，另行通知。 

五、考试费用 

工考涉及费用由个人按照重庆市相关文件规定的标准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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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关问题的说明 

1.学校对技师、高级技师实行评聘分离。取得技师、高级技

师任职资格的工勤人员，在学校相应岗位有空缺情况下，根据工

作需要按规定程序及要求择优聘任。 

2.各二级单位严格按照文件要求，对申报人员进行资格审

查。一经发现弄虚作假，将取消申报资格，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3.渝人发〔1998〕116号、渝人发〔2002〕62号、渝人发〔2005〕

131号、渝人社〔2017〕59号文件可在人事处主页下载专区下载。 

 

附件：1.重庆市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申报技术等级（岗位） 

考核情况登记表（初、中、高级填报） 

2.重庆市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申报技术等级（岗位） 

考核情况登记表（技师、高级技师填报） 

3.机关事业单位工考人员数据采集表 

4.重庆市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技术等级晋升汇总表 

 

                                     

校长办公室 

2021年 6月 21日 

（联系人：王立根,65102384,18232920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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